Church and State 政教關係 從社會學的角度而言，教會與國家均是組織的一種，二者均深深影響人的生命和生活，因為二者各擁有自己的人民和權力。國家以不同的政制來管治人民，而教會對信徒亦有自己的原則和要求，國家的政制和教會的要求因此就常存著某種張力了。
　　這種緊張關係，其實在教會成立之前便存在了；耶穌認為政府與教會是屬於兩個不同範疇的權力，應該分別出來；「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；神的物當歸給神」（太二十二21）。這原則成了教會的標準︰就是政府與教會應該互不干預。
　　可惜的是，耶穌並沒有明言二者的界線應劃在哪裡，自君士坦丁成了羅馬皇帝之後，他以一個基督徒的身分，成了偌大版圖的統治者，教會固然可以從歷代皇帝迫害基督徒的重壓下釋放出來，進而享受到國家給教會的保護和優待；但從另一角度看，國家與教會的界線更模糊了。從四世紀到改教時期的千多年間，教會與政府是分不開的，二者雖然存在著權力與利益的衝突，但教會的地位基本上沒有太厲害的挑戰。改教時期，馬丁路德（Luther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認為政府是屬世的，教會卻是天國的團體，二者應該分別出來。加爾文（Calvin{\LinkToBook:TopicID=249,Name=Calvin, John 加爾文}）採取一種較積極的關係，他認為政府是中性的，教會可以利用它來建立上帝的國度。到了近代，基督教傳至世界各地，很多國家是沒有基督教背景的，教會與政府的關係又再成為備受關注的問題了，尤以二十世紀80年代的東南亞華人教會為然。
　　政教關係的典例
　　特爾慈（Troeltsh{\LinkToBook:TopicID=1181,Name=Troeltsch, Ernst}）在1911年出版了名重一時的《基督教社會思想史》（The Social Teaching of Christian Teaching of the Christian Church）。他把基督教與社會關係的發展，分為三個時期︰1.早期教會，包括教會在希羅社會的發展，保羅的宗教倫理觀，和初期大公教會的情況。2.中世紀教會，包括普世教會趨向統一的成因與過程，教會與文化的關係，以及修道主義的興起和影響等。3.更正教會在社會學上引起的問題，特別關於路德和加爾文二人的神學思想，對政治、社會、經濟等問題的態度。貫串三部分的主題乃是︰作為一個擁有群眾與權力的教會，她怎樣與所處之社會和國家發生關係呢？這關係雖然多是本於某一思想家的關係而發展，像保羅之於初期教會，阿奎那（Thomas Aquinas{\LinkToBook:TopicID=1160,Name=Thomas Aquinas}）之於中世紀教會，路德和加爾文之於更正教，但落實的方案卻常是因應當時實際的條件來摸索而成，就如文化、政制、經濟和社會等。昔日教會的經驗，對今日華人教會肯定是有助益的。
　　1.初期教會的個人經驗。特爾慈認為新約的福音運動，純是一種個人主義的運動，對改革的社會行動是不重視的。耶穌在社會倫理的教訓中，只要求人為天國作準備，包括悔改，在現有的社會制度下潔淨自己、準備自己，好與神有直接的交通，預備進入神的國。這種形式的教訓，有它的社會和政治因素，在羅馬帝國建立的時候，便終止了古代社會種種厲害的階級鬥爭，以開明又公平的法律統治各地，羅馬版圖內便展開了相當安定和法治的局面；「一切自由的行動，都局限到個人的、內在的生活範圍以內去，局限到倫理與宗教思想的區域以內去了。」
　　但這種個人主義，與近代的自我中心不一樣，因為耶穌要人藉愛弟兄和鄰舍，來表明愛神的心，惟有當人不以自我為中心，落實地愛人而非愛物，他才能與上帝發生靈性上的關係，人間一切階級的衝突才被消滅，因此耶穌的個人主義，必然伸展到普世主義去。
　　保羅是模成教會形態最重要的人物。他一方面指出人人都有罪，因此是平等的；另一方面，他對社會制度和政治權威，卻是採取順從適應的態度，因此也不是個社會革命的思想家。社會制度與權力均是上帝允許的，因此也是教會應順從和利用作為見證神的途徑。
　　過了第一世紀，教會增長和擴大，她要組織起來應付不同的需要。這時教會強調主教的地位、聖靈和傳統的重要、正統教義的制定，以及對信徒生活的管教、懲治，在在都使教會從昔日以聖靈為中心的理想，慢慢轉移到以教會為中心的倫理觀。換句話說，教會不可能忽視國家體制的存在，她要定出一些標準來作信徒活在這世界的導引，無形中亦是為中世紀教會生活作好準備。
　　2.中世紀的政教統一。假如初期教會是深受當時政治和社會的影響，中世紀的情況則剛倒轉過來，透過教會日益龐大的結構和權力集中，當時的政治和社會集團卻深受教會的影響。當然，也有很多時候教會與政治是在互相適應和調整，以致二者達到某個程度的統一局面。
　　為什麼會這樣呢？第一，特爾慈指出，教會初期是以神職人員，和聖禮所操縱的神恩神權，作社會理論的根據，這樣，它便把福音的絕對個人主義和普世主義，都聯合在一個社會機構內，這是從福音的倫理哲學角度來解釋的。第二，從歷史的角度來看，中世紀日耳曼民族區域性的政治集團，深深影響了教會組織，加上羅馬教會在歐洲文化上逐漸取得領導地位，政教的合一似乎就頗為自然了。第三，隨著教會不斷的擴大，以及對社會生活的普遍干預，教會要處理的倫理問題，便從宗教的層次進入社會和政治的範圍了。第四，兩個傑出神學家的工作，為政教合一預備了上好的理論架構︰奧古斯丁（August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71,Name=Augustine}）的神權政治思想，為後期教權至上的觀念預備道路；阿奎那的《神學總論》更把人類一切生活，全包在教會倫理規範去，這樣教會與國家就更無分立的可能。
　　3.改教運動的政教關係。雖然加爾文對政府的關係比較正面和積極，卻不能把他與中世紀天主教的政教關係相提並論；路德更是採取政教斷然分立的態度。
　　馬丁路德強調宗教上的個人主義，認為人最重要的，是與神有相交的經驗。他要求信徒順服國家的權柄，但對世界的習俗、風情卻要克服。人生是逆旅，世界只是流淚之谷。信徒既是天國的子民，世上各種制度就不是那麼重要。但政權均是來自上帝，而信徒對世人又有見證上帝恩惠的本分，就算是在苦難中也要盡忠職守，苦難不能禠奪信徒因信稱義而得的快樂，信徒就是勝過世界了。
　　國家的政權既來自神，社會要維持紀律和秩序，也需要權柄，教會就沒有權利違背國家的權柄了。遇上暴君又怎樣呢？路德認為只有消極的抵抗和忍受；教會若遭遇迫害，消極抵抗者就是逃跑，不能逃的就只有忍受了；武力抵抗是路德不容的。「惟一真正基督教的理想，是純潔的愛的團契，與國家或法律無關」。
　　加爾文對世界則是採取合作的態度。他認為世上一切體制只是工具，本身無價值可言，基督徒應努力利用它來改善社會。因此加爾文對政治和社會組織的問題，興趣是大的，態度也是積極的，兩者最終的目的是要榮耀上帝。
　　加爾文的社會學說是本於一個假設，即社會需要統一。能達至此目標的，就是建立基督教世界，它包括政府與教會的合作，即神聖權威與世俗權威要攜手，並在互相尊重的精神下合作。他的社會觀與神學的預定論（Predestin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54,Name=Predestination}）有密切關係，這一點可以在他對人的看法上顯明出來。他認為人是不平等的，因為神已預定有些人應當服事人，另一些則治理人，「這是人類生活本質的一部分，並不是人類始祖墮落的結果」。但從另一方面而言，人卻是平等的，因為人人在神面前都是罪人，都應當服從上帝的管治。從聖經來說，平等與不平等不是最重要，「它們惟一的價值，是在於人和人之間的各種不同關係」。處高位的不必炫耀，「每一特別權益，都被視為對聖潔社會的一種責任」。同時不管是在上的或在下的，他們在神面前均是一樣平等，在社會上也受同一法律的管治。
　　特爾慈認為加爾文最大的貢獻，不單在擺脫了中世紀那種家長制的社會學，和路德派過分烏托邦式的和屬靈的政教關係，更在他提供了既重權威，又重自由與責任的模式，讓不同人士能有充分的空間完成他的社會責任。這可解釋為什麼他的思想能影響英國、瑞士、荷蘭和美國的政治思想，以致教會和社會的關係可以發揮最正面的效力。
　　華人教會的政教問題
　　今天華人教會，大多數是處於集權國家之內，或是不同情基督教的政權之下；中國內地教會及將來之香港教會固然是明顯的例子，馬來西亞和印尼則是回教的國家，華人教會與政府的關係就顯得相當敏感和重要了。
　　特爾慈為政教關係描繪的幾個模式，大抵上也可以用在華人教會上。一般說來，華人教會是比較相信福音的本質是純屬個人的和屬靈的，因此特爾慈為初期教會描述的模式，同樣可以用在大多數華人教會與政府的關係，尤以台灣、九七問題興起前的香港，以至大多數南洋一帶的華人教會。
　　隨著社會的多元化及教會信徒的成熟，也加上近年東南亞政府有開放的趨勢（以台灣為著），就是最保守的教會，也因著專業分子的增加，和國民程度的普遍提升，信徒開始感到對社會的責任是不能推卸的。或是為了順服耶穌要服事鄰舍的命令，或是希望透過社會服務來加強福音的見證；80年代後期的華人教會，很多都相信參與社會服務，是教會責無旁貸的；洛桑信約（Lausanne Covenant{\LinkToBook:TopicID=707,Name=Lausanne Covenant 洛桑信約}, 1974）正是這樣的一個記號。故此加爾文的政教模式，可以用來代表華人對國家及社會的態度。
　　自70年代起，世界各地均有教會人士參與較激烈的社會及政制的改革，可以統稱之為「解放神學」（Liberation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724,Name=Liberation Theology}）。它有一個神學假設，就是相信社會和政制可以透過人民的監察，甚至是革命來達致更公義和人道，基督徒必須投身於這樣的工作。這個神學思想發源於南美洲的天主教會，經過德、英，和美國神學家的推介，而成了東南亞許多教會行動派的理論根據，如南韓和菲律賓；華人教會則以台灣長老會最早採用，九七問題興起後，香港亦有部分教會人士以此為行動的理據。他們力主教會參政，希望把福音與教會來個社會化和政治化，他們的理想國，就是以教會理想來領導社會，因此算是與中世紀的模式較為接近。
　　以今天複雜的社會關係來說，主張政教完全分離是不大可能的；就如加爾文說，在理論上棄絕世界，而在實際上又享受世界種種賜予和保護，其實是不合理的。但像部分激進人士所主張的，把福音及教會完全政治化，更是行不通，什麼時候教會失去她的特性及信息，她就失去存在下去的理由，必為信徒離棄。
　　香港教會處於一個十分關鍵的時刻，1997年香港便要歸回中華人民共和國，她要發展一種怎樣的政教關係，才能既不會與政權處於敵對地位，避免把教會轉到地下；另一方面又要怎樣持守自己的原則和信息，以致無論什麼情況下，都成為社會上一個鮮明的見證呢？這個難題實在要看當時處境而尋找答案。在摸索的過程中，有幾點倒是必須的︰1.她必須認同當地人的種種困苦無助，立志與民偕居，共赴時艱；2.她要學習與不同主張立場的教會合作，匯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，一起作見證；3.她必須重新學習聆聽聖靈的聲音和引導，抗拒權力、地位和金錢等屬世的引誘，謙卑地與神同行；4.她必須再從聖經找到給這時代的信息和希望，使人看見神是在我們中間的。
　　這是神給華人教會一個特別的機會，成與敗的影響也不僅限於任何一地區。
　　另參︰亞洲基督教神學（Asian Christian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62,Name=Asian Christian Theology}）；

加爾文（Calvin, John{\LinkToBook:TopicID=249,Name=Calvin, John}）；

路德，馬丁（Luther, Martin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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